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建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3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建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建憲明知告訴人洪陸坤與其於民國11

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有因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告訴人

並提出當日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而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並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案件

提起公訴（下稱傷害案件）。然被告告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

事處罰，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在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下稱社子派出

所），以告訴人前開診斷證明書為偽造為由，而對告訴人提

出偽造文書之告訴。該案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

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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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誣

告」，係指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者而言；所謂虛構事

實，則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須告訴人所申告

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為要件。若所告尚非全然無

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

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或係出於誤會、誤信、誤解、誤認

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

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

者，應認行為人缺乏誣告之故意，無從該當本罪（最高法院

78年台上字第198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959號、93年台上字

第1101號等判決意旨綜參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

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

斷證明書、112年9月25日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振行字

第1120006064號函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因為傷害案件移送

的警察跟我說告訴人的腳骨折，但我在傷害案件交保後，就

發現告訴人從公車上走下來，並提著一袋類似塑膠墊片的東

西，當時告訴人的樣子不像骨折的人需要助行器，所以我懷

疑告訴人的傷勢是自己加工、偽造傷勢，或是有請開立診斷

證明書的醫生開重一點，我認為告訴人的傷勢沒有診斷證明

書所載的那麼嚴重，故我隔天才備齊證據，我不是沒有所本

就去告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前案係因為被告遭告

訴人於傷害案件中提告殺人未遂罪嫌，告訴人亦於該案指訴

自己「腳斷掉」，被告也有在地檢署拘留室看到告訴人腳上

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在交保後要前往社

子派出所取回自身物件時，卻看到告訴人腳上包紮之物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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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卸除，隔天再看到告訴人，告訴人腳上同樣沒有包紮，佐

以雙方已因市場攤位等問題，彼此敵對，雙方互相提告案件

頻繁，實有因防衛心態而小題大作，指摘對方構成犯罪之情

事，加上告訴人亦於傷害案件中提告被告殺人未遂，更加深

被告對告訴人所提診斷證明書真實性之懷疑，才會希望究

明、澄清而提告，並非故意虛構事實之誣告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

○○街00號前，因雙方互有傷害行為，致對方受有傷害，而

雙方均提出當日驗傷後之診斷證明書，並互為傷害之告訴

後，均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

號提起公訴。復被告又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至社子

派出所，認告訴人行走正常，並無告訴人所陳述之傷勢，有

詐傷之情況，故認告訴人上開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不實，有偽

造文書之情事，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嗣經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經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詢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做

成醫院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確

認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之真偽，並經振興醫院以112年9

月25日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覆：該診斷證明書確為振興

醫院所開立等語，復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

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卷附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起訴書、112年度

偵字第21144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

查筆錄（見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卷【下稱偵6739卷】第101

至104頁、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卷【下稱偵21144卷】第17

至20、49、51至52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屬

實。

(二)然觀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係陳稱：「（你於

何時？何地?發現相對人洪陸坤、以及開立洪陸坤診斷證明

書的醫生，有偽造文書之情事？）我於112年7月16日上午00

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社子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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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車停靠站，發現相對人洪陸坤行動都正常，因為我於11

2年7月15日上午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86巷

口與相對人洪陸坤發生肢體衝突，因攤位糾紛遭相對人洪陸

坤徒手毆傷，後來由員警協同前往就醫，相對人洪陸坤後來

稱他在過程中造成他右腳踝骨裂、血腫、挫傷等傷勢，對方

有檢附醫院（哪一家不清楚）的診斷證明書，我於上述時、

地見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沒有他所陳述之傷勢，我認為

他有詐傷的情況，還有幫他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哪一位

不清楚）都有偽造文書的嫌疑。」、「（你係如何得知相對

人洪陸坤持有診斷證明書之情事？）我之所以得知對方有診

斷證明書是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遭對方提出傷害告訴，遭

警方逮捕時警方跟我宣讀權利事項以及所涉犯行，所才知道

對方有診斷證明書，我於士林地檢署拘留所看到相對人洪陸

坤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當時候走路就

行動自如，後來在延平北路六段200號前又看到相對人洪陸

坤時，右腳包紮的東西都已經拿掉了，且走路也是行動自

如，所以我認為相對人洪陸坤對我提出傷害告訴的內容不符

合，那張診斷證明書是與醫生合夥偽造的。」、「（承上

述，你是否知悉該診斷證明書係由何家醫院？何位醫生開

立？）我不清楚，我沒看過診斷證明書。我不知道是哪位醫

生開立的。」、「…另外還有當時拍攝到相對人洪陸坤行走

正常的影片，事後再提供影片及截圖供警方佐證。」，是可

知被告確實係因傷害案件遭調查時知悉告訴人有診斷證明

書，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拘留時見告訴人右腳有勾版（固

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後來在社子派出所前公車站再

看到告訴人時，卻見告訴人已卸除腳上之包紮，且行動自

如，遂認為告訴人所提腳步傷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不實，可

能涉犯相關偽造文書罪嫌，因而提出告訴。

(三)而告訴人於前案警詢時亦自承：我跟被告因市場攤位問題發

生肢體衝突，並遭社子派出所以現行犯逮補，後移送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偵辦，直到112年7月16日凌晨0時許交保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因無法叫到計程車，所以我就走到熱鬧的區域準備招攬計程

車，惟行走因包裹石膏走路很痛，後我就將右腳包裹石膏拆

掉並坐計程車到社子派出所牽摩托車，被告就在社子派出所

堵我，才看到我右腳沒有包紮等情（見偵21144卷第7至9

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之雙方於社子派出所前錄

影畫面，亦可見告訴人於斯時右手提著一個塑膠袋，內裝不

明物體，但雙腳均無包紮，被告更當場以「腳哪裡跛

腳！」、「你哪裡骨折？哪裡骨折？」等語質疑告訴人等

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訴卷第54至58、61至85

頁）在卷可稽，是足認被告於前案主張因見告訴人於交保後

旋卸除腳上包紮，始懷疑告訴人所提此部分診斷證明書有不

實情事而提告等節，尚非無據，則被告依此懷疑而對告訴人

提出偽造文書告訴，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所告亦

非全然無因，自難遽謂本件已得堪認被告確有誣告之故意，

而逕對被告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本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所涉誣告犯行，依檢察官所舉

前揭全部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

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上揭經檢察官起訴誣告罪之犯行，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

知如前，則就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7044號併辦意旨書，

就相同犯罪事實移送併辦部分，因與已起訴部分無事實上一

罪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

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張兆光

　　　　　　　　　　　　　　　　　法　官　張毓軒

　　　　　　　　　　　　　　　　　法　官　卓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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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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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建憲




選任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建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建憲明知告訴人洪陸坤與其於民國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有因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告訴人並提出當日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而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案件提起公訴（下稱傷害案件）。然被告告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罰，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下稱社子派出所），以告訴人前開診斷證明書為偽造為由，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該案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誣告」，係指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者而言；所謂虛構事實，則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須告訴人所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為要件。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或係出於誤會、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應認行為人缺乏誣告之故意，無從該當本罪（最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98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959號、93年台上字第1101號等判決意旨綜參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12年9月25日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因為傷害案件移送的警察跟我說告訴人的腳骨折，但我在傷害案件交保後，就發現告訴人從公車上走下來，並提著一袋類似塑膠墊片的東西，當時告訴人的樣子不像骨折的人需要助行器，所以我懷疑告訴人的傷勢是自己加工、偽造傷勢，或是有請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開重一點，我認為告訴人的傷勢沒有診斷證明書所載的那麼嚴重，故我隔天才備齊證據，我不是沒有所本就去告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前案係因為被告遭告訴人於傷害案件中提告殺人未遂罪嫌，告訴人亦於該案指訴自己「腳斷掉」，被告也有在地檢署拘留室看到告訴人腳上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在交保後要前往社子派出所取回自身物件時，卻看到告訴人腳上包紮之物品均已卸除，隔天再看到告訴人，告訴人腳上同樣沒有包紮，佐以雙方已因市場攤位等問題，彼此敵對，雙方互相提告案件頻繁，實有因防衛心態而小題大作，指摘對方構成犯罪之情事，加上告訴人亦於傷害案件中提告被告殺人未遂，更加深被告對告訴人所提診斷證明書真實性之懷疑，才會希望究明、澄清而提告，並非故意虛構事實之誣告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0號前，因雙方互有傷害行為，致對方受有傷害，而雙方均提出當日驗傷後之診斷證明書，並互為傷害之告訴後，均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提起公訴。復被告又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至社子派出所，認告訴人行走正常，並無告訴人所陳述之傷勢，有詐傷之情況，故認告訴人上開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不實，有偽造文書之情事，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詢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做成醫院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確認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之真偽，並經振興醫院以112年9月25日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覆：該診斷證明書確為振興醫院所開立等語，復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卷附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起訴書、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見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卷【下稱偵6739卷】第101至104頁、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卷【下稱偵21144卷】第17至20、49、51至52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屬實。
(二)然觀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係陳稱：「（你於何時？何地?發現相對人洪陸坤、以及開立洪陸坤診斷證明書的醫生，有偽造文書之情事？）我於112年7月16日上午00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社子派出所）前公車停靠站，發現相對人洪陸坤行動都正常，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上午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86巷口與相對人洪陸坤發生肢體衝突，因攤位糾紛遭相對人洪陸坤徒手毆傷，後來由員警協同前往就醫，相對人洪陸坤後來稱他在過程中造成他右腳踝骨裂、血腫、挫傷等傷勢，對方有檢附醫院（哪一家不清楚）的診斷證明書，我於上述時、地見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沒有他所陳述之傷勢，我認為他有詐傷的情況，還有幫他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哪一位不清楚）都有偽造文書的嫌疑。」、「（你係如何得知相對人洪陸坤持有診斷證明書之情事？）我之所以得知對方有診斷證明書是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遭對方提出傷害告訴，遭警方逮捕時警方跟我宣讀權利事項以及所涉犯行，所才知道對方有診斷證明書，我於士林地檢署拘留所看到相對人洪陸坤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當時候走路就行動自如，後來在延平北路六段200號前又看到相對人洪陸坤時，右腳包紮的東西都已經拿掉了，且走路也是行動自如，所以我認為相對人洪陸坤對我提出傷害告訴的內容不符合，那張診斷證明書是與醫生合夥偽造的。」、「（承上述，你是否知悉該診斷證明書係由何家醫院？何位醫生開立？）我不清楚，我沒看過診斷證明書。我不知道是哪位醫生開立的。」、「…另外還有當時拍攝到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的影片，事後再提供影片及截圖供警方佐證。」，是可知被告確實係因傷害案件遭調查時知悉告訴人有診斷證明書，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拘留時見告訴人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後來在社子派出所前公車站再看到告訴人時，卻見告訴人已卸除腳上之包紮，且行動自如，遂認為告訴人所提腳步傷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不實，可能涉犯相關偽造文書罪嫌，因而提出告訴。
(三)而告訴人於前案警詢時亦自承：我跟被告因市場攤位問題發生肢體衝突，並遭社子派出所以現行犯逮補，後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直到112年7月16日凌晨0時許交保後，因無法叫到計程車，所以我就走到熱鬧的區域準備招攬計程車，惟行走因包裹石膏走路很痛，後我就將右腳包裹石膏拆掉並坐計程車到社子派出所牽摩托車，被告就在社子派出所堵我，才看到我右腳沒有包紮等情（見偵21144卷第7至9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之雙方於社子派出所前錄影畫面，亦可見告訴人於斯時右手提著一個塑膠袋，內裝不明物體，但雙腳均無包紮，被告更當場以「腳哪裡跛腳！」、「你哪裡骨折？哪裡骨折？」等語質疑告訴人等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訴卷第54至58、61至85頁）在卷可稽，是足認被告於前案主張因見告訴人於交保後旋卸除腳上包紮，始懷疑告訴人所提此部分診斷證明書有不實情事而提告等節，尚非無據，則被告依此懷疑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告訴，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所告亦非全然無因，自難遽謂本件已得堪認被告確有誣告之故意，而逕對被告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本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所涉誣告犯行，依檢察官所舉前揭全部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上揭經檢察官起訴誣告罪之犯行，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如前，則就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7044號併辦意旨書，就相同犯罪事實移送併辦部分，因與已起訴部分無事實上一罪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張兆光
　　　　　　　　　　　　　　　　　法　官　張毓軒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建憲


選任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3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建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建憲明知告訴人洪陸坤與其於民國11
    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有因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告訴人
    並提出當日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而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並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案件
    提起公訴（下稱傷害案件）。然被告告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
    事處罰，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在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下稱社子派出所）
    ，以告訴人前開診斷證明書為偽造為由，而對告訴人提出偽
    造文書之告訴。該案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始
    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誣告
    」，係指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者而言；所謂虛構事實
    ，則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須告訴人所申告內
    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為要件。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
    ，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
    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或係出於誤會、誤信、誤解、誤認或
    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
    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
    應認行為人缺乏誣告之故意，無從該當本罪（最高法院78年
    台上字第198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959號、93年台上字第11
    01號等判決意旨綜參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
    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
    斷證明書、112年9月25日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振行字
    第1120006064號函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因為傷害案件移送
    的警察跟我說告訴人的腳骨折，但我在傷害案件交保後，就
    發現告訴人從公車上走下來，並提著一袋類似塑膠墊片的東
    西，當時告訴人的樣子不像骨折的人需要助行器，所以我懷
    疑告訴人的傷勢是自己加工、偽造傷勢，或是有請開立診斷
    證明書的醫生開重一點，我認為告訴人的傷勢沒有診斷證明
    書所載的那麼嚴重，故我隔天才備齊證據，我不是沒有所本
    就去告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前案係因為被告遭告
    訴人於傷害案件中提告殺人未遂罪嫌，告訴人亦於該案指訴
    自己「腳斷掉」，被告也有在地檢署拘留室看到告訴人腳上
    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在交保後要前往社
    子派出所取回自身物件時，卻看到告訴人腳上包紮之物品均
    已卸除，隔天再看到告訴人，告訴人腳上同樣沒有包紮，佐
    以雙方已因市場攤位等問題，彼此敵對，雙方互相提告案件
    頻繁，實有因防衛心態而小題大作，指摘對方構成犯罪之情
    事，加上告訴人亦於傷害案件中提告被告殺人未遂，更加深
    被告對告訴人所提診斷證明書真實性之懷疑，才會希望究明
    、澄清而提告，並非故意虛構事實之誣告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
    街00號前，因雙方互有傷害行為，致對方受有傷害，而雙方
    均提出當日驗傷後之診斷證明書，並互為傷害之告訴後，均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提起
    公訴。復被告又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至社子派出所
    ，認告訴人行走正常，並無告訴人所陳述之傷勢，有詐傷之
    情況，故認告訴人上開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不實，有偽造文書
    之情事，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嗣經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士林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經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詢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做成醫院
    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確認告訴
    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之真偽，並經振興醫院以112年9月25日
    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覆：該診斷證明書確為振興醫院所
    開立等語，復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為不起
    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卷附臺灣士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起訴書、112年度偵字第2
    1144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
    見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卷【下稱偵6739卷】第101至104頁
    、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卷【下稱偵21144卷】第17至20、4
    9、51至52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屬實。
(二)然觀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係陳稱：「（你於
    何時？何地?發現相對人洪陸坤、以及開立洪陸坤診斷證明
    書的醫生，有偽造文書之情事？）我於112年7月16日上午00
    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社子派出所）前公車
    停靠站，發現相對人洪陸坤行動都正常，因為我於112年7月
    15日上午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86巷口與相
    對人洪陸坤發生肢體衝突，因攤位糾紛遭相對人洪陸坤徒手
    毆傷，後來由員警協同前往就醫，相對人洪陸坤後來稱他在
    過程中造成他右腳踝骨裂、血腫、挫傷等傷勢，對方有檢附
    醫院（哪一家不清楚）的診斷證明書，我於上述時、地見相
    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沒有他所陳述之傷勢，我認為他有詐
    傷的情況，還有幫他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哪一位不清楚
    ）都有偽造文書的嫌疑。」、「（你係如何得知相對人洪陸
    坤持有診斷證明書之情事？）我之所以得知對方有診斷證明
    書是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遭對方提出傷害告訴，遭警方逮
    捕時警方跟我宣讀權利事項以及所涉犯行，所才知道對方有
    診斷證明書，我於士林地檢署拘留所看到相對人洪陸坤右腳
    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當時候走路就行動自
    如，後來在延平北路六段200號前又看到相對人洪陸坤時，
    右腳包紮的東西都已經拿掉了，且走路也是行動自如，所以
    我認為相對人洪陸坤對我提出傷害告訴的內容不符合，那張
    診斷證明書是與醫生合夥偽造的。」、「（承上述，你是否
    知悉該診斷證明書係由何家醫院？何位醫生開立？）我不清
    楚，我沒看過診斷證明書。我不知道是哪位醫生開立的。」
    、「…另外還有當時拍攝到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的影片，
    事後再提供影片及截圖供警方佐證。」，是可知被告確實係
    因傷害案件遭調查時知悉告訴人有診斷證明書，於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拘留時見告訴人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
    紗布包裹，但後來在社子派出所前公車站再看到告訴人時，
    卻見告訴人已卸除腳上之包紮，且行動自如，遂認為告訴人
    所提腳步傷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不實，可能涉犯相關偽造文
    書罪嫌，因而提出告訴。
(三)而告訴人於前案警詢時亦自承：我跟被告因市場攤位問題發
    生肢體衝突，並遭社子派出所以現行犯逮補，後移送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偵辦，直到112年7月16日凌晨0時許交保後，
    因無法叫到計程車，所以我就走到熱鬧的區域準備招攬計程
    車，惟行走因包裹石膏走路很痛，後我就將右腳包裹石膏拆
    掉並坐計程車到社子派出所牽摩托車，被告就在社子派出所
    堵我，才看到我右腳沒有包紮等情（見偵21144卷第7至9頁
    ），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之雙方於社子派出所前錄影
    畫面，亦可見告訴人於斯時右手提著一個塑膠袋，內裝不明
    物體，但雙腳均無包紮，被告更當場以「腳哪裡跛腳！」、
    「你哪裡骨折？哪裡骨折？」等語質疑告訴人等節，有本院
    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訴卷第54至58、61至85頁）在卷可
    稽，是足認被告於前案主張因見告訴人於交保後旋卸除腳上
    包紮，始懷疑告訴人所提此部分診斷證明書有不實情事而提
    告等節，尚非無據，則被告依此懷疑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
    書告訴，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所告亦非全然無因
    ，自難遽謂本件已得堪認被告確有誣告之故意，而逕對被告
    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本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所涉誣告犯行，依檢察官所舉
    前揭全部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
    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上揭經檢察官起訴誣告罪之犯行，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
    知如前，則就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7044號併辦意旨書，
    就相同犯罪事實移送併辦部分，因與已起訴部分無事實上一
    罪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
    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張兆光
　　　　　　　　　　　　　　　　　法　官　張毓軒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建憲


選任辯護人  賴昱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建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建憲明知告訴人洪陸坤與其於民國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有因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告訴人並提出當日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而對被告提出傷害告訴，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案件提起公訴（下稱傷害案件）。然被告告竟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罰，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下稱社子派出所），以告訴人前開診斷證明書為偽造為由，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該案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告訴人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誣告」，係指虛構事實進而申告他人犯罪者而言；所謂虛構事實，則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須告訴人所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為要件。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或係出於誤會、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應認行為人缺乏誣告之故意，無從該當本罪（最高法院78年台上字第198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959號、93年台上字第1101號等判決意旨綜參考）。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12年9月25日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因為傷害案件移送的警察跟我說告訴人的腳骨折，但我在傷害案件交保後，就發現告訴人從公車上走下來，並提著一袋類似塑膠墊片的東西，當時告訴人的樣子不像骨折的人需要助行器，所以我懷疑告訴人的傷勢是自己加工、偽造傷勢，或是有請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開重一點，我認為告訴人的傷勢沒有診斷證明書所載的那麼嚴重，故我隔天才備齊證據，我不是沒有所本就去告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前案係因為被告遭告訴人於傷害案件中提告殺人未遂罪嫌，告訴人亦於該案指訴自己「腳斷掉」，被告也有在地檢署拘留室看到告訴人腳上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在交保後要前往社子派出所取回自身物件時，卻看到告訴人腳上包紮之物品均已卸除，隔天再看到告訴人，告訴人腳上同樣沒有包紮，佐以雙方已因市場攤位等問題，彼此敵對，雙方互相提告案件頻繁，實有因防衛心態而小題大作，指摘對方構成犯罪之情事，加上告訴人亦於傷害案件中提告被告殺人未遂，更加深被告對告訴人所提診斷證明書真實性之懷疑，才會希望究明、澄清而提告，並非故意虛構事實之誣告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7月15日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0號前，因雙方互有傷害行為，致對方受有傷害，而雙方均提出當日驗傷後之診斷證明書，並互為傷害之告訴後，均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提起公訴。復被告又於112年7月17日10時44分許，至社子派出所，認告訴人行走正常，並無告訴人所陳述之傷勢，有詐傷之情況，故認告訴人上開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不實，有偽造文書之情事，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詢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做成醫院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確認告訴人所提之診斷證明書之真偽，並經振興醫院以112年9月25日振行字第1120006064號函覆：該診斷證明書確為振興醫院所開立等語，復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並有卷附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7491號起訴書、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見113年度偵字第6739號卷【下稱偵6739卷】第101至104頁、112年度偵字第21144號卷【下稱偵21144卷】第17至20、49、51至52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屬實。
(二)然觀諸被告於前案112年7月17日調查筆錄係陳稱：「（你於何時？何地?發現相對人洪陸坤、以及開立洪陸坤診斷證明書的醫生，有偽造文書之情事？）我於112年7月16日上午00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社子派出所）前公車停靠站，發現相對人洪陸坤行動都正常，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上午10時45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86巷口與相對人洪陸坤發生肢體衝突，因攤位糾紛遭相對人洪陸坤徒手毆傷，後來由員警協同前往就醫，相對人洪陸坤後來稱他在過程中造成他右腳踝骨裂、血腫、挫傷等傷勢，對方有檢附醫院（哪一家不清楚）的診斷證明書，我於上述時、地見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沒有他所陳述之傷勢，我認為他有詐傷的情況，還有幫他開立診斷證明書的醫生（哪一位不清楚）都有偽造文書的嫌疑。」、「（你係如何得知相對人洪陸坤持有診斷證明書之情事？）我之所以得知對方有診斷證明書是因為我於112年7月15日遭對方提出傷害告訴，遭警方逮捕時警方跟我宣讀權利事項以及所涉犯行，所才知道對方有診斷證明書，我於士林地檢署拘留所看到相對人洪陸坤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當時候走路就行動自如，後來在延平北路六段200號前又看到相對人洪陸坤時，右腳包紮的東西都已經拿掉了，且走路也是行動自如，所以我認為相對人洪陸坤對我提出傷害告訴的內容不符合，那張診斷證明書是與醫生合夥偽造的。」、「（承上述，你是否知悉該診斷證明書係由何家醫院？何位醫生開立？）我不清楚，我沒看過診斷證明書。我不知道是哪位醫生開立的。」、「…另外還有當時拍攝到相對人洪陸坤行走正常的影片，事後再提供影片及截圖供警方佐證。」，是可知被告確實係因傷害案件遭調查時知悉告訴人有診斷證明書，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拘留時見告訴人右腳有勾版（固定架）、繃帶、紗布包裹，但後來在社子派出所前公車站再看到告訴人時，卻見告訴人已卸除腳上之包紮，且行動自如，遂認為告訴人所提腳步傷勢之診斷證明書內容不實，可能涉犯相關偽造文書罪嫌，因而提出告訴。
(三)而告訴人於前案警詢時亦自承：我跟被告因市場攤位問題發生肢體衝突，並遭社子派出所以現行犯逮補，後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直到112年7月16日凌晨0時許交保後，因無法叫到計程車，所以我就走到熱鬧的區域準備招攬計程車，惟行走因包裹石膏走路很痛，後我就將右腳包裹石膏拆掉並坐計程車到社子派出所牽摩托車，被告就在社子派出所堵我，才看到我右腳沒有包紮等情（見偵21144卷第7至9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之雙方於社子派出所前錄影畫面，亦可見告訴人於斯時右手提著一個塑膠袋，內裝不明物體，但雙腳均無包紮，被告更當場以「腳哪裡跛腳！」、「你哪裡骨折？哪裡骨折？」等語質疑告訴人等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見本院訴卷第54至58、61至85頁）在卷可稽，是足認被告於前案主張因見告訴人於交保後旋卸除腳上包紮，始懷疑告訴人所提此部分診斷證明書有不實情事而提告等節，尚非無據，則被告依此懷疑而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告訴，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虛構，所告亦非全然無因，自難遽謂本件已得堪認被告確有誣告之故意，而逕對被告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本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所涉誣告犯行，依檢察官所舉前揭全部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上揭經檢察官起訴誣告罪之犯行，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如前，則就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7044號併辦意旨書，就相同犯罪事實移送併辦部分，因與已起訴部分無事實上一罪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張兆光
　　　　　　　　　　　　　　　　　法　官　張毓軒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